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赎回转购业务规

则 

 

第一条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规范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

上直销平台（包含本公司官网、东方红资产管理 APP、本公司微信服务号和指定且授权的电

子交易平台，下同）进行“赎回转认购”和“赎回转申购”业务（以下简称赎回转购业务），

特制定本规则。在本公司直销平台进行赎回转购业务过程中涉及的投资者、本公司及其他有

关机构皆应遵守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

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等本公司相关业务规则（以下简称“业务

规则”）制定。 

 

第三条 除非另有说明，在本规则中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1、投资者：指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进行基金交易的个人投资者。 

2、T 日：指直销机构在规定时间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申请的交易日。 

3、T+n 日：指自 T 日起第 n 个交易日（不包含 T 日）。 

4、“赎回转购”业务：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提交赎回业务申请，并约定将赎回

款直接用于认购/申购本公司管理的其他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或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以下简称“集合产品”）的业务。 

 

第四条  本规则所指的赎回转购业务，目前仅支持登记机构为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货币市场基金份额（以下简称“货币基金”）赎回转购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或集合产

品，以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或集合产品赎回转购货币基金。 

 本规则中可用于“赎回转购”业务的赎回基金或集合产品应处于日常赎回开放期，转认

购的基金或集合产品应处于募集期，转申购的基金或集合产品应处于日常申购开放期。具体

适用产品范围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第五条 定期定额赎回转购业务中“定期定额”的相关规则参照《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执行。 

 

第六条 投资者在发起货币基金赎回转购其他基金/集合产品的业务时，T日发起“赎回货币

基金”的申请和“申购其他基金/集合产品”的申请，申请结果确认成功后可查询申购基金

产品/集合产品的份额；T日发起“赎回货币基金”的申请和“认购其他基金/集合产品”的

申请，认购结果确认成功后可查询认购基金产品/集合产品的份额。若赎回货币基金转申购

的其他基金/集合产品暂停申购、转申购金额超过基金/集合产品申购的最高限额或未达到基

金/集合产品申购的最低申购金额，则赎回及转申购的申请将不可下单发起。 

 

第七条 投资者在发起其他基金/集合产品赎回转购货币基金的业务时，T日发起“赎回其他

基金/集合产品”的申请，在其他基金/集合产品赎回确认成功之后、赎回款到达本公司直销

清算账户当日按赎回确认金额自动为投资者发起“申购货币基金”的申请，“申购货币基金”

申请发起日期因其他基金/集合产品赎回款到达本公司直销清算账户的日期不同而有所不同。

若赎回其他基金/集合产品转申购货币基金的当日货币基金暂停申购，或者超出货币基金申

购的最高限额，则申购货币基金的申请将不可下单发起，赎回款将划至赎回基金/集合产品

对应的投资者预留银行账户。 

 

第八条 若投资者在 T 日 15:00 前（不含）成功撤销“赎回转申购”业务交易对应的赎回申

请，则“转申购基金/集合产品”的申购交易申请一并撤销；投资者不能单独撤销“转申购

基金/集合产品”的申购申请。赎回转认购业务不允许撤单。 

 

第九条 若“赎回转购”对应的赎回申请失败，则后续“转认购/申购/定期定额申购”申请

不会被发起；若“赎回转认购/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对应的认购/申购/定期定额申购申请失

败，将按一般的认/申购确认失败的流程将赎回款进行退款处理，划至赎回基金/集合产品对

应的投资者预留银行账户。 

 

第十条 若赎回基金/集合产品在赎回申请日发生巨额赎回，该基金/集合产品的赎回申请比

照一般赎回申请，根据巨额赎回业务规则处理。 

 



第十一条 若“转认购/申购基金/集合产品”发生比例配售，那么投资者当日“转认购/申购

基金/集合产品”申请金额中未参与配售部分将按照该基金/集合产品未参与配售资金退款程

序处理，退至赎回基金/集合产品对应的投资者预留银行账户。 

 

第十二条 赎回转购业务所认购/申购基金/集合产品的最低金额须满足对应基金/集合产品

的单笔最低认/申购金额，具体金额详见各基金/集合产品的法律文件。 

 

第十三条 “赎回转认购”业务中，投资者需要支付“赎回基金/集合产品”的赎回手续费和

“转认购基金/集合产品”的认购手续费；“赎回转申购”业务中，投资者需要支付“赎回基

金/集合产品”的赎回手续费和“转申购基金/集合产品”的申购手续费。具体费率及折扣请

详见各基金/集合产品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投资者可在网上直销平台查询相关费用的支付

情况。 

 

第十四条 本规则中未提及或未明确规定的相关事宜应参照本公司相关业务规则、业务公告

及相关基金/集合产品合同、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第十五条 本公司有权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对本规则做出必要的修订并在本公司网站上发布。 

 

第十六条 本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